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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主要职能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是辖区内法律监督机关。
主要职能包括：
1.依法受理对辖区内提请批捕的案件进行审查批捕，对辖区内公安、国家安全机关的立案和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2.对辖区内的刑事犯罪案件依法审查起诉，对本辖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3.依法对辖区内刑罚的执行活动、民事案件审判、行政案件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4.对本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提请抗诉。
5.受理辖区内的公民和单位的控告、申诉和检举，办理刑事赔偿事项。
6.依法对辖区内发生的刑事案件的证据进行检验、鉴定、审核。
7.负责规划、管理本院的财务、装备等后勤保障工作；协同市主管部门管理本院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8.负责本院干警的思想政治工作、纪律检查工作、教育培训工作，负责本院检察官、检察书记员、检察行政人员、检察技术人员和司法警
察的队伍建设；负责其他应由本院承办的事项。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机构设置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本部以及下属0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具体包括：
    1.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本部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2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收入预算12,19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2,199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1,784万元；事业收入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支出预算12,19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2,199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1,784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预算12,199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1,784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为0，与2021年持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
与2021年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类支出增加。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公共安全支出”科目9,363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专用设备购置费、信息化建设经费等项目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790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等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科目370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医疗保险等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科目1,676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等住房改革支出。



2022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121,987,226 一、公共安全支出 93,629,85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21,987,226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98,412

2. 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3,701,492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住房保障支出 16,757,472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121,987,226 支出总计 121,987,226



2022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93,629,850 93,629,850

204 04 检察 93,629,850 93,629,850

204 04 01 行政运行 77,604,729 77,604,729

204 04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6,025,121 16,025,12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98,412 7,898,412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399,212 7,399,212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16,536 1,216,53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077,784 4,077,78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038,892 2,038,892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6,000 66,000

208 08 抚恤 499,200 499,2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499,200 499,2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701,492 3,701,492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695,492 3,695,492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695,492 3,695,492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6,757,472 16,757,472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6,757,472 16,757,47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8,307,072 8,307,072

221 02 03 购房补贴 8,450,400 8,450,400

合计 121,987,226 121,987,226



2022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93,629,850 77,604,729 16,025,121

204 04 检察 93,629,850 77,604,729 16,025,121

204 04 01 行政运行 77,604,729 77,604,729

204 04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6,025,121 16,025,12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98,412 6,595,732 1,302,68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399,212 6,595,732 803,48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16,536 479,056 737,48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077,784 4,077,78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038,892 2,038,892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6,000 66,000

208 08 抚恤 499,200 499,2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499,200 499,2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701,492 3,695,492 6,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695,492 3,695,492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695,492 3,695,492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6,757,472 16,757,472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6,757,472 16,757,47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8,307,072 8,307,072

221 02 03 购房补贴 8,450,400 8,450,400

合计 121,987,226 104,653,425 17,333,801



2022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21,987,226 一、公共安全支出 93,629,850 93,629,850

二、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98,412 7,898,412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卫生健康支出 3,701,492 3,701,492

四、住房保障支出 16,757,472 16,757,472

收入总计 121,987,226 支出总计 121,987,226 121,987,226



2022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93,629,850 77,604,729 16,025,121

204 04 检察 93,629,850 77,604,729 16,025,121

204 04 01 行政运行 77,604,729 77,604,729

204 04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6,025,121 16,025,12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98,412 6,595,732 1,302,68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399,212 6,595,732 803,48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16,536 479,056 737,48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077,784 4,077,78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038,892 2,038,892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6,000 66,000

208 08 抚恤 499,200 499,2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499,200 499,2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701,492 3,695,492 6,00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695,492 3,695,492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695,492 3,695,492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 6,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6,757,472 16,757,472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6,757,472 16,757,47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8,307,072 8,307,072

221 02 03 购房补贴 8,450,400 8,450,400

合计 121,987,226 104,653,425 17,333,801



2022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2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2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6,031,775 86,031,775

301 01 基本工资 8,506,620 8,506,620

301 02 津贴补贴 57,953,473 57,953,473

301 03 奖金 950,864 950,864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077,784 4,077,784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2,038,892 2,038,892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676,046 2,676,046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019,446 1,019,446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40,778 40,778

301 13 住房公积金 8,307,072 8,307,072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60,800 460,8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7,892,594 17,892,594

302 01 办公费 3,050,000 3,050,000

302 05 水费 60,000 60,000



302 06 电费 1,080,000 1,080,000

302 07 邮电费 850,000 85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5,700,002 5,700,002

302 11 差旅费 50,000 5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400,000 400,000

302 14 租赁费 1,115,000 1,115,000

302 15 会议费 100,000 100,000

302 16 培训费 100,000 10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20,800 20,800

302 26 劳务费 150,000 15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1,384,512 1,384,512

302 29 福利费 829,440 829,44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55,000 1,155,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1,814,640 1,814,64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3,200 33,2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79,056 479,056

303 01 离休费 475,816 475,816

303 02 退休费 3,240 3,240

310 资本性支出 250,000 250,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250,000 250,000

合计 104,653,425 86,510,831 18,142,594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单位:万元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2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90.58 2.08 188.50 73.00 115.50 1,814.26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90.58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73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比2021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88.50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73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公务用车购置费7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费73.00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73万元，主要原因是执法执勤公务用车更新需求；公务用车运行费115.50万元，比2021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2.08万元。比2021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2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部门）下属1家机关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1,814.26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2年度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711.5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86.3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625.26
万元。2022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519.76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0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2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8个，涉
及项目预算资金875.52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2021年8月3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共有车辆33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
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27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6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
（不含车辆）0台（套）。                                                                                                                                                                                                                                     
2022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2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
勤用车1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
（套）。       



检察业务工作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检察宣传及新媒体制作需要、检察政策理论研究需要申请。
 二、立项依据
 财政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印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项目的管理意见）的通知》
（沪检发【2003】170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为保障本院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开展所必须的工作经费，主要由本院办公室、第六检察部组织开展。
 四、实施方案
 全年度开展以下工作：
    1.推进新媒体建设工作；
    2.开展公益诉讼宣传；
    3.加强涉案老年人权益保护宣传，根据人大指导意见，深入街道乡镇开展宣传；
    4.静安区教育局关于兼职法治副校长覆盖全区99所学校的法治宣传工作开展；
    5.日常的检察工作宣传；
    6.检察政策理论研究。
 五、实施周期
 2022.01.01-2022.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该项目年度总预算为60万元，主要用于检察宣传及新媒体制作费用，公益诉讼宣传费用，涉案老年人权益保护宣传工作的开展及检察政
策理论研究。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